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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一、消費者保護室業務 

本局不定期會同本府各業務主管機關，就企業經營者使用之定型化契

約、消費場所公共安全與消費資訊之揭露等事項進行聯合稽查，導正

業者違規行為，提升消費環境品質，並提供消費者保護之法令諮詢以

協助民眾解決消費糾紛，積極處理消費爭議申訴或調解案件，維護消

費者合理權益。  

(一)提供消費問題諮詢服務 

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共受理 2,916件消費問題諮詢，

解答消費疑義並向民眾說明相關消費類型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規定，避免消費爭議。諮詢內容以房屋、車輛、瘦身美

容、電器及周邊商品、服飾皮件及鞋類等消費問題為大宗，相關趨勢

統計圖表如下： 

 

 

 

 

 

 

 

 

 

 

 

 

(二)處理消費爭議申訴案件 

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受理 2,983件消費爭議第 1次申

訴案件，均函請企業經營者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於文到 15 日內妥

適處理，因未獲企業經營者妥適處理再申請協商或調解之案件計

750件，合計 3,733件。申訴案件以房屋、車輛、運輸、線上遊戲、

電器及周邊商品等消費類型為大宗，相關趨勢統計圖表如下： 

112年9月 112年10月 112年11月 112年12月 113年1月

房屋 86 56 53 63 77

車輛 51 42 40 43 41

瘦身美容 36 17 28 27 20

電器及周邊產品 31 23 19 19 35

服飾皮件及鞋類 23 26 18 1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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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諮詢案件前5類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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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護消費者權益之行政監督查核及調查 

1、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局消費者保護官會同本

府衛生局、農業局、地政局、文化局及體育局等機關，進行消費

資訊揭露、業者使用之定型化契約及消費場所公共安全等事項查

核計 57 場次，由業務主管機關限期改善查核缺失部分，並加強

複查業者改善情形，以維護消費安全。查核情形摘要如下： 

會同主管機關辦理行政監督查核摘要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查核項目 業務相關機關 查核對象 

1 食品安全聯合稽查 本府衛生局等 
永得有限公司、艾文咖啡坊、昇暉食
品行等業者 

2 休閒農場聯合稽查 本府農業局等 
虎頭山休閒農場、蓮荷園休閒農場、
向陽休閒農場等業者 

3 預售屋聯合稽查 本府地政局等 謙上園、自由之丘、時晴苑等建案 

4 電影片映演場所聯合查核 本府文化局等 
威尼斯影城股份有限公司、星橋電影
有限公司、喜樂時代影城等業者 

5 公私立游泳池聯合稽查 本府體育局等 
陽光大溪地游泳池、中原大學游泳
池、八德國民運動中心等業者 

112年9月 112年10月 112年11月 112年12月 113年1月

房屋 82 144 55 52 43

車輛 50 53 54 56 56

運輸 45 54 59 46 52

線上遊戲 38 61 52 43 52

電器及周邊商品 46 39 43 3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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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消費爭議申訴案件前5類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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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消費者保護官辦理民眾陳

情蘆竹區大竹市場攤商售價之計價單位標示不明、蘆竹區大竹夜

市射氣球攤商未標示價格、龍潭區餐飲業者店內標示價格與實際

收費不一致、大園區餐飲業者店內標示價格與實際收費不一致、

大溪區薑母鴨店外帶不能單點薑母鴨、中壢區早餐店內標示圖文

與實際成品不符、大園區海產餐廳收費不合理，及醫美診所結束

營業退費、運動用品公司所販售之運動鞋損害消費者權益與

Gogoro車輛及電池異常等行政調查計 10件，對於業者不符規定

部分，均要求業者應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予以改善。 

 (四)辦理消費教育宣導及發布重要消費議題新聞 

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自行或結合各機關團體辦理消

費教育宣導 8場次；另就重要消費議題發布新聞稿 12則籲請消費者

注意，提醒民眾可主張之權益，加強宣導消費應注意事項。活動內容

及新聞稿摘要如下： 

消費教育宣導活動 

期間：112年9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宣導對象及地點 

1 112/9/12 辦理消費者服務中心及法律諮詢中

心行政助理實習說明會，宣導消費教

育。 

對象：學生 

地點：本府法務局會議室 2 113/1/16 

3 112/9/27 
辦理不動產建築及代銷業業者消費

者保護業務宣導說明會。 

對象：不動產建築及代銷業業者 

地點：本府701會議廳 

4 112/10/4 
配合中原大學辦理之「消保實務與服

務」實習課程，宣導消費教育。 

對象：學生 

地點：中原大學 

5 112/10/14 
辦理「聰明消費逗陣來親子嘉年華」

活動，宣導消費教育。 

對象：民眾 

地點：桃園區桃園藝文特區廣場 

6 112/10/25 
至開南大學講授消費者保護法相關

課程，宣導消費教育。 

對象：學生 

地點：開南大學 

7 112/11/30 

配合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舉

辦之「112年桃園地區第 2次汽車運輸

業者及公（工）會業務行車安全座談會」

活動，宣導消費教育。 

對象：汽車運輸業者及公（工）會

會員 

地點：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

所桃園監理站  

8 112/12/6 
辦理住宅租賃之房東消費者保護業

務宣導說明會。 

對象：房東 

地點：本府701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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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之消費議題新聞稿 

期間：112年9月 1日至113年 1月31日 

 日  期 新  聞  標  題 內    容 

1 112/9/1 

針對媒體報導台農蛋品

「誤標效期」 桃市消保官

聯合衛生局稽查市售蛋品

情形，以維消費者權益。 

本府消保官聯合衛生局人員就桃園市

市面販售蛋品場所進行稽查，以瞭解

有無上述進口蛋品「誤標效期」、販售

進口蛋及來源等情形。 

2 112/9/22 

桃市府消保官聯合衛生局

人員抽查中秋節商品禮盒    

食品標示。 

提醒業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應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供

消費者運用，以維護其安全與權益。 

3 112/9/23 

未成年子女未經父母同意

購買遊戲點數衍生爭議  

提醒注意子女使用手機或

平板電腦情形。 

提醒父母若主張未成年子女未經同意

購買遊戲點數，可依遊戲公司公告之

規定，備妥證明文件申請退還尚未使

用之點數費用。惟得退費範圍限於「尚

未使用之點數費用」，若購買點數後，

已將點數透過遊戲機制轉換成虛擬寶

物，是無法請求退還已換成虛擬寶物

之點數費用。 

4 112/9/28 

桃市消保官協助忠貞市場

越南法國麵包食品中毒事

件受害之消費者辦理損害

賠償事宜。 

本府法務局將持續協助辦理以後梯次

救濟及協商相關理賠事宜。 

5 112/10/3 

關注市場價格防止哄抬 

桃市府消保官聯合農業局

及衛生局人員查核市場通

路雞蛋供應情形。 

本府相關局處會持續觀察雞蛋價格及

供需狀況。消保官並提醒，消費者倘購

買到品質不佳蛋品，可撥打食安專線

1919或向本府衛生局檢舉。 

6 112/10/6 

預售屋消費爭議件數攀升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邀集不

動產建築及代銷業者宣講

座談。 

提醒消費者購買前應審慎評估市場行

情、自身負擔能力，並對企業經營者之

廣告內容多加確認及保留廣告宣傳

單，簽約前亦應詳閱契約條款，以避免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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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2/11/1 

桃市消保官持續協助忠貞

市場越南法國麵包食品中

毒事件受害消費者辦理損

害賠償事宜。 

本府法務局將持續協助辦理以後梯次

救濟及協商相關理賠事宜。 

8 112/11/1 

傳統市場販售無保障之高

價美容保養品 提醒消費

者慎防。 

提醒消費者，若遇此等業者行銷攻勢，

應保持冷靜，未透澈瞭解產品前，切勿

輕易簽訂任何契約，以免開心出門購

物，卻敗興而歸，更呼籲業者應按「美

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訂定定型化契約，以維護消費者

權益。 

9 112/12/1 

耀亞美學診所中壢店結束

營業 業者承諾於 113 年 1

月 31日前完成全部退款。 

要求業者針對未獲退款之消費者，排

定退款日期，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將

續予追蹤。 

10 112/12/1 

桃市消保官持續協助忠貞

市場越南法國麵包食品中

毒事件受害消費者辦理損

害賠償。 

本府法務局將持續協助辦理以後梯次

救濟及協商相關理賠事宜。 

11 113/1/19 

Gogoro 已啟動車輛自主性

召回 籲請消費者密切注

意。 

有關 Gogoro車輛及電池異常問題，通

知 Gogoro 之企業經營者，於 113 年 1

月 19日上午派員到府說明本次車輛及

電池異常原因、具體因應作為、未來改

進措施及消費爭議之處理情形。 

12 113/1/25 

安心採買過新年 漁港及

市場磅秤檢查 98.9%合格 

抽查春節食品禮盒食品標

示全數合格。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本府法務局消保

官聯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人

員至本市漁港及市場攤商抽檢，共檢

查 181 台磅秤。另聯合本府衛生局人

員至本市 3 家不同賣場抽查，共查核

18 家業者之食品禮盒外包裝之食品標

示內容及價格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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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活動 

為使消費者保護教育

向下扎根，本局於 112

年 10月 14日，在桃園

藝文特區廣場辦理「聰

明消費逗陣來親子嘉

年華」活動，以嘉年華

方式聚集人潮，現場超

過 2千名民眾參加，藉

由遊戲闖關、消費者保

護知識有獎徵答等方

式提升消費意識，並透

過報紙、網路等媒體多

元宣導活動訊息。藉此

培養民眾正確消費觀

念，並學習如何正確、

理性消費。 

(六)公平交易業務 

協助公平交易委員會辦理企業經營者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通報及

查證事項 5件： 

1、以 112年 9 月 22 日府法消字第 1120263338 號函，將公平交易委

員會函查之芸妮有限公司（愛妮雅化妝品）涉及不當行銷手法銷

售美容商品之消費爭議案件資料檢送該會。 

2、以 112年 10月 2 日府法消字第 1120274016 號函覆公平交易委員

會，未受理以宥宣企業社為申訴對象之消費爭議申訴案件。 

3、以 112年 10月 26日府法消字第 1120295192號函，將公平交易委

員會函查之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涉及不當行銷手法銷售

健身課程或產品之消費爭議案件資料檢送該會。 

4、以 112年 11月 23日府法消字第 1120328586號函，將民眾檢舉奧

林生活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商品案，移請公平交易委

員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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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 113年 1 月 29 日府法消字第 1130027698 號函，將公平交易委

員會函查之新加坡商旭潤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或稱德國海豚客

戶服務中心)涉及不當行銷手法銷售吸塵器之消費爭議案件資料

檢送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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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購申訴審議科業務 

(一)調解業務 

1、13區公所調解業務統計 

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受

理聲請調解案共計 5,505件，調解成立 4,565件，調解不成立 940

件，成立比率為 82.9%。統計結果如下： 

  

本市各區調解績效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區別 調解件數 成立 不成立 成立率％ 

桃 園 區 1,043 924 119 88.6 

中 壢 區 1,119 910 209 81.3 

平 鎮 區 552 471 81 85.3 

八 德 區 676 543 133 80.3 

楊 梅 區 362 335 27 92.5 

大 溪 區 181 136 45 75.1 

蘆 竹 區 512 435 77 85 

大 園 區 178 133 45 74.7 

龜 山 區 359 265 94 73.8 

龍 潭 區 284 232 52 81.7 

新 屋 區 88 75 13 85.2 

觀 音 區 146 104 42 71.2 

復 興 區 5 2 3 40 

合    計 5,505 4,565 940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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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舉辦「桃園市 112年度各區調解委員會業務交流經驗分享座談會」 

本府於 112 年 11 月 30 日及

12 月 7 日分別舉辦 112 年度

南區及北區調解委員會業務

交流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各

區調解委員會主席、調解委

員、調解秘書及幹事合計 218

人共同參與。座談會邀請13區

調解委員進行經驗分享與交

流，透過調解委員進行案例分

享、業務交流及經驗傳承，以

持續精進調解業務之功能，落

實調解制度之目的，達到圓滿

解決紛爭及疏減訟源之目標，

並有助於提升本市整體之調

解品質及成效。 

3、調解行政績效考核頒獎 

本市 111 年度各區調解行政

績效考核，經本府初評及法

務部鄉鎮市調解獎勵金評定

小組複評完竣，第 1 名為桃

園區，第 2 名為中壢區，第

3 名為楊梅區。為表彰本府

對於調解行政績效考核成果

之重視，並勉勵相關人員之

付出與努力，本府已於 112

年 12 月 27 日第 452 次市政

會議辦理公開表揚典禮，由市長親自頒發獎牌予本市桃園區、中

壢區及楊梅區公所之區長，並嘉言慰勉、讚許鼓勵，實有助於提

升本市整體調解之品質及市府施政團隊之形象。 

4、督促本市各公所積極落實有關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經調解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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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偵查之程序 

為促使當事人重視鄉鎮市調解制度，樂於聲請調解，使告訴乃論

罪之告訴權人，不致因聲請調解程序費時，造成調解不成立時，

告訴權因告訴期間屆滿而喪失，以致影響其權益，以 113 年 1 月

23 日府法申字第 1130020569 號函，請各公所落實將刑事事件經

調解不成立案件移送檢察署偵查，並提供移送偵查聲請書表範例

格式供參酌使用。 

(二)法律諮詢服務 

1、訂定「桃園市政府法律諮詢顧問遴聘要點」 

為建立制度化、公開透明之遴選作業程序，以維持服務品質並保

護諮詢民眾權益，以 113 年 1 月 26 日府法申字第 1130026050 號

函訂定「桃園市政府法律諮詢顧問遴聘要點」，並下達本府所屬各

機關學校，明文規定本府法律諮詢顧問之遴聘資格、程序與任期，

亦規範任期中之解聘事由，以淘汰不適任之法律諮詢顧問，且函

請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於辦理 114 年度法律諮詢顧問推薦作業

時參照辦理。 

2、提供全時段、多元型態之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本府與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長期合作，由該公會推薦具法學素

養、服務熱忱之律師擔任本府法律諮詢顧問，113 年度共聘請 22

3 位法律諮詢顧問提供服務，以協助民眾在紛爭事件早期獲得正

確相關法律知識與判斷，俾息爭止訟，並藉著專業諮詢管道知曉

法律上之訴訟權益。本市廣設 15個法律諮詢服務據點，分別為本

府、本市新住民文化會館及本市各區公所，便利民眾就近諮詢，

諮詢方式包括現場、視訊、新住民、客語友善等多元型態，除上

午、下午時段之外，更是配合民眾下班餘裕時間提供夜間法律諮

詢服務，使服務時段更全面，在原有之桃園區、中壢區、蘆竹區、

龜山區、龍潭區及楊梅區公所提供夜間時段外，龍潭區公所並自

113 年 1 月起增加為每週 1 次夜間法律諮詢服務，以擴大服務涵

蓋時段。112 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提供服務計 5,652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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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諮詢概況統計表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地點 民事類 刑事類 其他類 合計 

市政府 2,107 724 60 2,891 

中壢區 399 231 4 634 

桃園區 220 129 0 349 

平鎮區 185 80 31 296 

楊梅區 189 61 3 253 

新住民文化會館 164 69 10 243 

龍潭區 155 72 0 227 

八德區 142 55 5 202 

蘆竹區 71 47 0 118 

龜山區 81 24 0 105 

大溪區 76 19 0 95 

新屋區 58 21 0 79 

大園區 51 19 8 78 

觀音區 48 26 2 76 

復興區 6 0 0 6 

總計 3,952 1,577 123 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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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賠償業務 

1、舉辦「桃園市政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作業程序及應注意事項」教

育訓練 

為加強本府所屬各機關辦理國

家賠償事件專責人員對於國家

賠償事件作業程序及相關法規

之瞭解，爰於 112 年 12 月 14

日上午在本府市政大樓公務人

力培訓中心舉辦本次教育訓

練，計有本府各機關辦理國家

賠償業務專責人員超過 100 人

參加。透過向各機關講解處理

國家賠償事件相關法規及桃園

市政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作業

程序，提升各機關辦理國家賠

償事件處理效能，以保障民眾

之權益。 

2、國家賠償事件統計 

自 112年 9月 1日起至 113年 1月 31日止，本府所屬各機關學

校之國家賠償事件共計 54件，其中協議成立計 6件、請求權人

撤回計 16件（15件為請求權人與公共設施養護廠商和解，或由

保險公司理賠等方式受償）、協議不成立計 2件、拒絕賠償計 18

件及辦理中計 12件。統計結果如下： 

 

 

 

 

 

 

 

 

協議成立

6件 11.11%

請求權人撤回

16件 29.63% 協議不成立

2件 3.70%

拒絕賠償

18件 33.34%
辦理中

12件 22.22%

112年9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國家賠償事件辦理情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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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情形統計表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受理機關 件數 
協議 
成立 

請求權
人撤回 

協議 
不成立 

拒絕 
賠償 

辦理中 

養護工程處 17 0 7 2 5 3 

教育局 8 0 0 0 8 0 

交通局 4 1 1 0 1 1 

捷運工程局 2 0 2 0 0 0 

警察局 
龜山分局 2 0 0 0 2 0 

中壢地政事務所 2 0 0 0 0 2 

桃園區公所 2 0 1 0 0 1 

觀音區公所 2 1 1 0 0 0 

水務局 1 0 1 0 0 0 

智慧城鄉 
發展委員會 

1 0 0 0 0 1 

勞動局 1 0 0 0 0 1 

交通事件裁決處 1 0 0 0 0 1 

農業局 1 0 0 0 1 0 

楊梅地政事務所 1 0 0 0 0 1 

蘆竹地政事務所 1 1 0 0 0 0 

環境管理處 1 0 1 0 0 0 

龜山區公所 1 0 0 0 0 1 

楊梅區公所 1 1 0 0 0 0 

平鎮區公所 1 1 0 0 0 0 

新屋區公所 1 0 0 0 1 0 

中壢區公所 1 0 1 0 0 0 

大園區公所 1 0 1 0 0 0 

大溪區公所 1 1 0 0 0 0 

總計 54 6 16 2 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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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調解業務 

1、舉辦採購教育訓練研習 

為加強本府各機關採購人員專業知能，於 113 年 1 月 8 日在本府

地下 2樓大禮堂舉辦「政府採購常見缺失及案例研析-以本府申訴

案件及調解案件為例」採購教育訓練研習，自過去辦理之採購申

訴及履約爭議調解案件中，整理出機關常發生之錯誤或疏忽態樣，

邀請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委員擔任講師，講授辦理採購相關

法令規定及應注意事項，強化本府各機關採購人員工作所需知能，

以提升政府採購效率及品質，計有 260人次參加研習。 

 

 

 

 

 

 

 

 

 

 

 

2、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調解事件辦理情形 

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由蘇副市長與秘書長分別擔任主任委

員及副主任委員，並由本人兼任府內委員，其餘 21位外聘委員由

市長遴聘具有土木工程及司法實務等不同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擔

任，協助審議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調解事件，自 112 年 9 月 1 日

起至 113年 1月 31日止，共召開 2次委員會會議，辦結 3件採購

申訴事件，其中申訴有理由 2件、撤回 1件；辦結 16件履約爭議

調解事件，其中調解成立 14件、撤回 2件，案件進入實體審理後

調解成立比率達 100%，顯示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積極解決廠

商與機關間因採購履約所生之爭議，充分發揮訴訟外紛爭解決之

功能，統計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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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購申訴事件辦結情形統計分析： 

(2)履約爭議調解事件實體辦結情形統計分析： 

  

採購申訴事件辦結情形統計表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案件 

種類 
爭議機關 處理結果 

結案 

件數 

結案 

總數 

申訴 

龍潭區德龍國民小學 有理由 1 

3 市立龍岡國民中學 有理由 1 

平鎮區公所 撤回 1 

履約爭議調解事件辦結情形統計表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案件 

種類 
爭議機關 處理結果 

結案 

件數 

結案 

總數 

調解 

水務局 調解成立 2 

16 

工務局 調解成立 1 

交通局 撤回 1 

警察局 調解成立 1 

客家事務局 調解成立 1 

體育局 調解成立 1 

市立圖書館 調解成立 1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調解成立 1 

殯葬管理所 調解成立 1 

住宅發展處 撤回 1 

新建工程處 調解成立 1 

八德區公所 調解成立 1 

龍潭區公所 調解成立 1 

平鎮區公所 調解成立 1 

中壢區內壢國民小學 調解成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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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救濟科業務 

(一)訴願案件審議情形 

1、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計召開 5次訴願審議會議，計

審議 182 件，審議結果因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原處分機關自為

撤銷處分、非屬行政處分及逾期補正等程序原因不受理者 115件，

實體審議者 67 件；而實體審議案中經駁回者 41 件（61%），撤銷

者 26件（39%）；撤銷之原因為認定事實未臻明確者 13 件、未踐

行法定程序者 8件、適用法令錯誤者 4 件及引用行政規章逾越法

律規定者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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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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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9月至113年1月訴願審議會議審議案件數

累計 182件 

不受理

115件
駁回

41件

原處分撤銷

26件

112年9月至113年1月訴願案件審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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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訴願審議之類型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審議訴願案件，分別為工務

類 70件、環保類 35件、稅務類 16件、社會類 14件、地政類 11

件、消防類 6 件、教育類及警察類各 5 件、都發類及交通類各 4

件、衛生類 3件、民政類、原民類、勞動類及農業類各 2件及經

發類 1件，計 182件，其類別統計分析如下： 

本府訴願案件類型統計表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訴願類型 件數 百分比 

工務 70 38.5% 

環保 35 19.2% 

稅務 16 8.8% 

社會 14 7.7% 

地政 11 6.0% 

消防 6 3.3% 

教育 5 2.8% 

警察 5 2.8% 

都發 4 2.2% 

交通 4 2.2% 

衛生 3 1.6% 

民政 2 1.1% 

原民 2 1.1% 

勞動 2 1.1% 

農業 2 1.1% 

經發 1 0.5% 

合計 182 100% 



 

20 

 

 

 

 

 

 

 

 

(二)本府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案件統計及分析  

    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訴願案件原處分撤銷理由統計分

析情形如下： 

本府訴願案件撤銷理由分析統計表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原處分機關 

撤銷原因 

件數 認定事實

未臻明確 

適用法令

錯誤 

引用行政

規章逾越

法律規定 

未踐行法

定程序 

環境保護局 5 2 0 0 7 

地方稅務局 3 0 1 0 4 

工務局 1 0 0 8 9 

地政局 1 0 0 0 1 

交通局 1 0 0 0 1 

八德區公所 1 0 0 0 1 

大園區公所 1 0 0 0 1 

龜山區公所 0 1 0 0 1 

平鎮區南勢國民小學 0 1 0 0 1 

合計 13 4 1 8 26 

112年9月至113年1月審議訴願案件類別

稅務類 16件 
8.8% 

社會類 14件 
7.7% 

地政類 11件 
6.0% 

工務類 70件 
38.5% 

環保類 35件 
19.2% 

其他類 36件 
19.8% 



 

21 

 

(三)追蹤管制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案件 

依桃園市政府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案件追蹤管制作業要點規

定，追蹤管制經本府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後，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案件之時效管制及後續辦理情形，原處分機關需填報案件處理結果，

本局綜整分析後，提送訴願審議會報告，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

月 31日計 13案，已照訴願決定意旨另為處分。 

  (四)秉持為民服務並遵循政府資訊公開 

建置桃園市政府訴願便民服務系統，提供線上聲明訴願、申請閱覽

卷宗、 陳述意見、言詞辯論與查詢訴願案件辦理狀態及訴願決定書

服務。本系統提供自 101 年起之訴願決定書供民眾查詢，截至 113

年 1月 31日止，共提供 3,032筆訴願決定書供查詢，維護民眾之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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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制行政科業務 

(一) 審查自治法規，充分研議本府各機關提出之法案 

本府法規會於 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計召開 5次法規審

查會議，審查通過 14件自治法規制(訂)定及修正案，計有都市發展

類 5 件、文化類、地方稅務類及教育類各 2 件、環境保護類、財政

類及水務類各 1件。其中自治條例 3件、自治規則 11件，由本府法

規會委員提供各專業領域之建議及經驗，採逐案逐條討論，以期法

規周全及符合本市政策。 

 

 

 

 

 

 

 

 

本府法規會審查通過自治條例一覽表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提案機關 案由 審查日期 

地方稅務局 
制定「桃園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自

治條例」 
112年 10月 20日 

都市發展局 
修正「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15條、

第 47條 
112年 10月 20日 

財政局 制定「桃園市建設公債發行自治條例」 112年 12月 15日 

合計 3件  

5件

2件 2件 2件

1件 1件 1件

0

1

2

3

4

5

6

都市發展類 文化類 地方稅務類 教育類 環境保護類 財政類 水務類

112年9月至113年1月

本府法規會審查通過法規類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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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法規會審查通過自治規則一覽表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提案機關 案由 審查日期 

文化局 

修正「桃園市橫山書法藝術館門票收費標

準」第 2 條附表 
112年 9月 8日 

訂定「桃園市兒童美術館門票收費標準」 112年 9月 8日 

都市發展局 

修正「桃園市未領得使用執照既有建築物

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部分條文 
112年 9月 8日 

訂定「桃園市建築基地增設雨水溢流貯集

滯洪設施審查及查驗收費標準」 
112年 11月 10日 

訂定「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者申

請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辦法」 
112年 11月 10日 

修正「桃園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

標準」，名稱並修正為「桃園市都市更新

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113年 1月 18日 

環境保護局 

修正「桃園市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

設置競選廣告物使用管理規則」第 1 條、

第 4條、第 6條 

112年 11月 10日 

教育局 

修正「桃園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

準則」部分條文 
112年 12月 15日 

修正「桃園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

介聘辦法」 
112年 12月 15日 

水務局 
訂定「桃園市市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使用

行為規費收費標準」 
113年 1月 18日 

地方稅務局 
訂定「桃園市地方稅加計利息分期繳納辦

法」 
113年 1月 18日 

合計 1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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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審查本市行政規則，並上傳本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府所屬各機關訂定及修正 123

件行政規則案，計有民政類 16 件、智慧城鄉發展類 13 件、文化類

12件、社會類、人事類及婦幼發展類各 7件、都市發展類及地方稅

務類各 6 件、衛生類及區政類各 5 件、工務類 4 件、教育類、勞動

類、水務類、交通類、環境保護類、消防類、秘書類及青年事務類各

3件、財政類、經濟發展類、觀光旅遊類及客家事務類各 2件、法務

類、主計類及政風類各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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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規劃科業務 

(一) 維護本市法規查詢平台，強化法規資訊透明度 

1、本市法規更新維護及使用情形：本局為提供更友善、便利且完整

的法令查詢工具，以利民眾及各機關即時查詢及運用本市自治法

規(含自治條例、自治規則與委辦規則)及行政規則，建置主管法

規查詢系統，提供法規體系、法規檢索或整合查詢等查詢方式。

截至 113年 1月 31日，系統登載之現行有效法規數共 2,023種，

包含自治條例 76 種、自治規則 329 種及行政規則 1,618 種，另

已廢止或停止適用法規數共 195種（自治條例 8種、自治規則 14

種、行政規則 173種）。自 98年 8月建置迄今，瀏覽人數累計已

達 2,288萬人次，反映使用者對於本府法規查詢系統之需求。 

2、最新資訊及意見表達機制：為讓民眾即時掌握最新之法規變動及

相關法規資訊，建置「最新訊息」專區，提供 2 個月內之制(訂)

定、下達、修正、廢止及停止適用之最新法規變動資訊，並設置

「草案預告」專區，以強化本府訂定法規命令與民眾之溝通機制，

民眾可直接於系統對其關心之法規草案表達意見，供訂定機關參

考，俾增加市民對本市施政之信賴度。 

3、系統服務及維護更新：於 112 年 12月 25 日更新系統版本，持續

檢測修補資訊安全弱點，升級系統軟體套件，並調整法規廢止/停

止適用之註記功能，待施行日期屆期時顯示廢止/停止適用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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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本府各機關法令諮詢意見，實踐依法行政，提升服務品質 

1、本府各機關於撰擬法規草案、處理主管業務案件、撰寫行政救濟

答辯狀、處理民事、刑事訴訟或國家賠償事件等業務遇有其他法

令問題洽本局諮詢意見時，為提升行政效率，本局同仁多於參酌

相關法令規定後，與各業務機關人員研商討論，或參與相關研商

會議，提供具體法律意見。各機關亦可依桃園市政府法令疑義會

辦及諮詢原則規定，敘明事實、爭點、具體疑義事項、過去類似

案件處理方式或結果，及擬採行之處理方法後，送會本局，由本

局審慎研析，釐清相關爭點及疑義，提供具體意見，以實踐依法

行政，提升服務品質。 

2、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止，本局計受理本府各機

關會簽案共 290 件，平均每月受理約 58 件，其中以教育局 38 件

為最大宗，其次為社會局 25 件、都市發展局 22 件，會簽案件類

型大多為制(訂)修自治法規、行政規則草案、主管業務法規適用

疑義、行政救濟案件答辯等。 

受理本府各機關會簽案件統計表 

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機 關 別 件數 機 關 別 件數 機 關 別 件數 

教育局 38 財政局 9 捷運工程局 4 

社會局 25 原住民族行政局 9 政風處 3 

都市發展局 22 工務局 8 地方稅務局 3 

衛生局 19 交通局 8 客家事務局 3 

人事處 18 勞動局 7 青年事務局 3 

民政局 16 農業局 6 智發會 3 

經濟發展局 13 水務局 6 警察局 2 

觀光旅遊局 11 秘書處 5 消防局 2 

地政局 10 （改組前）研考會 5 體育局 2 

環境保護局 10 主計處 5 婦幼發展局 1 

（改組前）資科局 10 文化局 4 新聞處 0 

合計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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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行政法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促進法制實務與學術意見交流 

1、為提升本府所屬機關行政品質，以落實保障民眾權益及提高行政

效能，並加強在地民間團體連結，本局與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

於 112年 9月 15日在桃園市綜合會議廳，共同舉辦「112年度行

政法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邀請相關研究領域學者專家就制度運作

發表論文及與

談，參加人員

除該公會會員

及本府所屬各

機關人員外，

亦邀請中央機

關、其他直轄

市法制機關派

員 參 與 研 討

會，參與人員

計 150人。 

2、本次主題為「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權限探討」，共討論 2 個相關議

題；第 1場次研討議題為「地方自治團體租稅立法權之限制」，由

本人主持，報告人為中正大學法學院盛子龍院長，與談人為東吳

大學法學院陳清秀教授及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張永明系主任。

第 2場次研討議題為「自治條例牴觸法律之判斷架構」，由社團法

人桃園律師公會

張百欣理事長主

持，報告人為中原

大學財經法律學

系林孟楠副教授，

與談人為開南大

學法律學系黃鼎

佑助理教授及德

凱法律事務所陳

雅憶資深律師。 



 

28 

 

貳、未來努力方向 

一、推廣理性消費觀念、落實消保行政調查並提升消費爭議妥處率 

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 113年度目標是達成「月月有活動、週週有稽查、

天天有協商」，並將持續推廣消費教育宣導工作，適時發布消費警訊，

提醒消費者注意，避免消費者權益受損，提醒消費者理性消費；消費

者保護官亦將協調或配合本府各業務主管機關，提高對不法或違規企

業經營者之行政監督調查密度，落實消費者保護行政監督；同時，提

升案件處理之妥處率，解決消費糾紛。 

二、優化區調解委員會業務交流及經驗傳承，提升調解品質及成效 

積極辦理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業務交流經驗分享座談會及相關講習

課程，藉由提供適合環境讓各區調解委員會委員彼此相互學習、借鏡，

以利進行友善及良性之意見交流、傳承寶貴經驗，另透過常見案例之

分享及特殊案例之討論，提升本市整體調解之品質及成效，進而落實

調解制度之功能，達到疏減訟源之目的。 

三、秉持精進訴願決定品質，發揮行政監督機制 

     對人民認機關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或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

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提起訴願案，桃園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將持

續秉持專業性及公正性，並強化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結構，審慎審議

訴願案件，適時糾正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提高訴願決定品質，發

揮訴願制度行政監督機制，以求行政處分依法行政，符合公平及比例

原則，保障民眾權利。 

四、完善本市自治法規之制定 

本府法規會除持續秉持專業審查本市所擬制（訂）定或修正之自治法

規外，本局亦將積極協助本府各機關制（訂）定符合政策方針及民眾

需求之法規，強化法案審查效能及品質，以達成依法行政之施政目標。 

五、辦理研討會及法規教育訓練，促進地方法制交流 

為促進地方法制交流，本局持續與其他直轄市政府法務（制）機關及

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合作辦理研討會，交流地方自治相關法規議

題，經由專家學者、中央主管機關、各直轄市政府法務（制）機關、

地方團體及本府各機關之意見分享與經驗交流，以因應社會變遷，保

障市民權益；針對行政機關共通性法規，適時辦理大型法規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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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中央主管機關薦派講座，使本府各機關得以反映實務問題，並瞭解

其他行政機關遇到之困難。 


